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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应急危化〔2022〕18 号

盘锦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全市
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2年第二次专项

检查督导暨交叉互检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区应急管理局、盘锦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应

急管理部、盘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部，各有关企业：

为规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，

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，遏制重特大事故，根据应急管理部及省

应急管理厅的工作部署，市应急管理局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

了《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 年第二次专项检查督

导暨交叉互检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

工作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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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应急管理局联系人：吴大鹏，13942705168

市消防救援支队联系人：孙贺，15942710119

盘锦市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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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022年第二次
专项检查督导暨交叉互检工作方案

为规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，

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，遏制重特大事故，根据应急管理部及省

应急管理厅的工作部署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检查范围

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营（带储存）

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，且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

险源的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，企业名单及重大危险源单元以危

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数据为准（网址：http://218.60.

151.222:8888），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压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人安全生产责

任，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安全事故隐患，有效防控和化解危险化学

重大安全风险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。

（二）实现 4 个 100%。即：重大危险源单元覆盖率达到

100%；企业对标自查率达到 100%；市级层面交叉检查覆盖率达

到 100%；问题隐患整改率达到 100%。

三、工作方式

（一）采取企业自查、市级全覆盖检查，按照省厅文件要求

省厅将对我市开展抽查。市级检查采取我市与大连市交叉互检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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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检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交叉互检情况根据疫情形势商定。

（二）采取检查结果“线上建档”。运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

风险监测预警“三录入”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whpyj.mem.gov.cn/l

ogin，以下简称“三录入系统”），实行企业自查、市级检查、

省级抽查工作数据“三录入”，运用“三录入系统”对问题隐患

整改情况进行督办。

（三）采取专项检查督导和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

工作统筹，具备条件的各专项任务，合并开展，以一带多，提高

工作效能。

四、工作组织

成立市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年第二次安全专

项检查督导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市级领导小组），由市应急

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人员组成，详见附件 2。

五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企业对标自查（8 月 31 日前完成）

1.企业主要负责人带队，组织技术负责人、操作负责人等有

关人员，制定实施方案，开展自查。

2.重大危险源企业（不包括原油、成品油，LPG、LNG经营

（带储存）企业），按照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

检查细则》（应急厅函〔2021〕210号）开展自查。新增任务：

按照《关于持续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防控

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辽应急危化〔2022〕20号）的要求，将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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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化学品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评估、治理列入自查。

3.原油、成品油，LPG、LNG经营（带储存）企业，按照《油

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》（应急厅函〔2021〕210号）开

展自查。新增任务：一是按照《落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

管控措施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将年底前配齐并有效应用气体检

测、视频监控、紧急切断“三个系统”，建设安全风险管控信息企

业平台列入自查；二是按照《关于持续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

老旧装置安全风险防控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辽应急危化〔2022〕

20号）的要求，将扩展排查整治危险化学品企业老旧装置安全

风险列入自查。

4.形成自查报告，经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，相关信息录入“三

录入系统”。新增任务单独形成自查报告，不需录入系统。

（二）市级检查（9 月 25 日前完成）

1.市应急局根据大连市企业数量、规模等，成立若干联合检

查组，由应急管理部门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、消防监督力量和专

家组成，分别由市应急局和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担任组长。

2.对口互检务必要做到企业 100%覆盖、重大危险源单元

100%覆盖，不能有遗漏（以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数

据为准）。

3.区分两类企业，根据企业自查情况，对《危险化学品重大

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》中的否决项、扣 20分项开展实

地检查；对照《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》中的否决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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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 150分项开展实地检查。两类企业新增任务一并检查。

4.联合检查组现场形成问题隐患清单，经企业主要负责人、

检查组组长签字确认，由企业于检查结束次日 15时前录入“三

录入系统”（录入信息由企业所在地市级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督

促）。新增任务线下督办。

5.受检地市级领导小组负责协调本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检

查工作，曝光重大问题隐患（每个市宣传和曝光至少分别有一

条）。

6.对口互检具体事宜由实施检查地区和受检地区双方自行

商定。

7.省级抽查发现的问题隐患，由企业于检查结束次日 15 时

前录入“三录入系统”（录入信息由企业所在地市级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督促）。

（三）整改督办（9 月 30 日前完成）

1.完全依托“三录入系统”，全部实施问题隐患线上录入、

线上督办整治。新增任务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

要求整改督办。

2.企业所在地市级领导小组负责监督辖区内企业问题隐患

整改督办，依法规范下达执法文书，严格实施问题隐患销号闭环

管理，依法严格执法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是国家防范化解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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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的重大举措。近期国内外危险化学品事故

损失惨痛，教训深刻。确保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特别

是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，是当前首要的政治

任务。各地区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要深刻认识面临的严

峻复杂形势，严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强化政治担当，强化斗争精神，认真组织开展检查督导

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工作责任。企业对重大危险源隐患排查承担主体

责任，对自查自改工作质量负责。市级层面，实施检查地区对检

查质量负责，受检地区对问题隐患督办整治工作负责。各级应急

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要全面落实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建

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联合监管机制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应

急厅〔2020〕37号）的要求，最大发挥“消地”监管合力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处罚。市级领导小组对未开展自查的和检查

新发现问题隐患的，依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处罚，

实施相应的责令限期整改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等措施；涉嫌犯罪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对企业自查发现

并已实施整改或正在按计划实施整改的问题隐患可不予处罚；对

企业未明确整改计划、整改计划与实际不符、未按照整改计划时

限完成整改的，严格执法处罚。

请各地区 9月 21日前将专项检查督导总结报告（参考模板

涉及各地区内容见附件 4）报市级领导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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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省厅文件要求，省领导小组按照专项检查督导评分表

（附件 5），结合省级检查督导工作，对各市进行工作排名，届

时将通报全省。

附件：1.重大危险源企业名单

2.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 年第二次专项检

查督导暨交叉互检工作领导小组

3.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

作指南

4.市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年第二次

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总结报告（参考模板）

5.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督导核查评

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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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大危险源企业名单

序号 地市 企业名称
重大危险源数量

辖区
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

1 盘锦市
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

公司
9 1 16 6 市本级

2 盘锦市
科莱恩华锦催化剂（盘锦）有

限公司
1 市本级

3 盘锦市 辽宁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 1 市本级

4 盘锦市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2 2 市本级

5 盘锦市
盘锦辽河油田大力集团有限

公司化工分公司
1 1 市本级

6 盘锦市
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

司辽河石化分公司
5 2 7 7 市本级

7 盘锦市 大洼县兰田化工有限公司 1 大洼区

8 盘锦市 辽宁国峰能源有限公司 2 大洼区

9 盘锦市 辽宁泰宇石化有限公司 1 大洼区

10 盘锦市 辽宁亿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 1 2 大洼区

11 盘锦市 盘锦富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 大洼区

12 盘锦市 盘锦富添石油化工发展有限 1 大洼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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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

13 盘锦市 盘锦明利化工有限公司 1 大洼区

14 盘锦市 盘锦瑞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1 大洼区

15 盘锦市 盘锦双源石化有限公司 1 1 大洼区

16 盘锦市
盘锦鑫海华石油化工有限公

司
1 大洼区

17 盘锦市
宝来利安德巴赛尔石化有限

公司
13 2 7 2 辽滨

18 盘锦市 辽宁华路特种沥青有限公司 1 2 辽滨

19 盘锦市 盘锦北方沥青燃料有限公司 15 13 5 辽滨

20 盘锦市 盘锦联成材料工业有限公司 1 1 辽滨

21 盘锦市 盘锦联成仓储有限公司 1 1 辽滨

22 盘锦市 盘锦瑞德化工有限公司 6 辽滨

23 盘锦市 盘锦沈兴化工有限公司 1 辽滨

24 盘锦市 盘锦信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4 4 2 4 辽滨

25 盘锦市
辽宁臻德化工集团辽东湾有

限公司
辽滨

26 盘锦市
盘锦隆旺达石化科技有限公

司
辽滨

27 盘锦市 长春化工（盘锦）有限公司 1 1 辽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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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盘锦市 长连化工（盘锦）有限公司 1 1 1 辽滨

29 盘锦市
黄龙生物科技（辽宁）有限公

司
1 辽东湾

30 盘锦市 辽宁宝来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1 1 盘山县

31 盘锦市
辽宁天天好石油化工有限公

司
1 盘山县

32 盘锦市 盘锦宝宇化工有限公司 1 盘山县

33 盘锦市 盘锦富隆化工有限公司 1 盘山县

34 盘锦市 盘锦浩业化工有限公司 6 2 4 10 盘山县

35 盘锦市
盘锦辽河油田海澜化工有限

公司
2 盘山县

36 盘锦市 盘锦龙光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1 3 盘山县

37 盘锦市 盘锦盛捷商贸有限公司 1 盘山县

38 盘锦市 盘锦鑫河化工有限公司 2 3 盘山县

39 盘锦市
盘锦兴隆石化实业开发有限

公司
2 3 1 盘山县

40 盘锦市
盘锦兴盛石油产品经销有限

公司
1 1 盘山县

41 盘锦市 盘锦益久石化有限公司 4 盘山县

42 盘锦市 盘锦意友邦化工有限公司 1 1 盘山县

43 盘锦市 盘锦中天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1 盘山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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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 盘锦市 辽宁博劳森化工有限公司 1 盘山县

45 盘锦市 盘锦瑞东石化贸易有限公司 1 盘山县

46 盘锦市 盘锦科隆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1 盘山县

47 盘锦市 辽宁佰达佰利科技有限公司 2 双台子

48 盘锦市
辽宁北方戴纳索合成橡胶有

限公司
1 3 双台子

49 盘锦市 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 2 1 双台子

50 盘锦市
辽宁海德新化工集团有限公

司
1 3 双台子

51 盘锦市 盘锦宏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 双台子

52 盘锦市 盘锦蓝海石化有限公司 1 1 双台子

53 盘锦市
盘锦普瑞兴精细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
1 双台子

54 盘锦市 盘锦上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 兴隆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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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 年第二次

专项检查督导暨交叉互检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原所财 市应急局副局长

副组长：王洪涛 市应急局副局长

王石清 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

成 员：汲大山 市安全生产服务中心副主任

高 勇 市应急局四级调研员

吴大鹏 市应急局危化监管支队支队长

谢 强 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

孙 贺 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科长

尚德强 市安全生产服务中心宣教科科长

李 凯 市应急局危化监管支队副主任科员

王柏健 市应急局危化监管支队副科长

柴景来 市应急局危化监管支队科员

代中明 市应急局危化监管支队科员

伦大勇 市安全生产服务中心宣教科副科长

韩 冰 市应急局政策法规科科员

王瑞岩 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科员

柴 丰 辽滨沿海经济区应急部副部长

崔丽丽 盘山县应急局股长

王立军 辽滨沿海经济区应急部副股长

李冬青 双台子区应急管理局中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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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添 双台子区应急管理局科员

交叉互检工作专班组建专家组开展检查，专家组为领导小组

提供技术支持，专家组成如下：

1、安全专家：汤规成、郑兴华、曾鹏、霍旺、任文涛、杨

印佟、赵海波、王立国、张红梅、梁莹、王红艳、孙洪拥、李兆

广

2、消防专家：孙贺（15942710119）、陈军（15904905906）、

公茂华（13842784510）、傅邦杰（13028226119）

工作专班承担专项检查督导暨交叉互检日常工作，主要是组

成专项检查督导组到大连市交叉检查，迎接大连市专项检查督导

组来盘检查，负责各类工作信息宣传报导和执法检查情况。专班

办公室主任由吴大鹏、孙贺共同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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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
工作指南

（应急管理部制定）

1 总则

1.1 为规范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（以下简称重大危险源）

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，精准防控重大安全风险，遏制重

特大事故，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，制定本指南。

1.2 本指南用于指导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

构开展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，指导取得危险化学

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营（带储存）许可证、危险

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企业开展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隐患

排查。

2 工作方式

2.1 安全专项检查督导采取企业自查、市级全覆盖检查、

省级抽查、部级督导核查的方式开展。市级检查应结合实际采

用地市间对位对口、循环对口、混合编组检查等方式。

2.2 各级安全专项检查督导采用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

场检查等方式进行。企业自查、部级督导核查采用量化评分方

式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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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安全专项检查督导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，实现

线下检查全覆盖和线上录入全覆盖。运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

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对线下检查情况进行数据录入、实行闭环管

理。

3 工作组织

按照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

企业联合监管机制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应急厅〔2020〕37 号）

要求，以“消地协作”形式组织开展。

3.1 部级层面统筹推动

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、危化监管一司、危化监管二司组

建专项工作办公室，调度工作进展，通报有关情况，适时组织

进行督导核查。

3.2 省级层面组织调度

3.2.1 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总队组建专项工作

办公室，研究制定本地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实施方案，组织市级

全覆盖检查，全过程调度推进工作；组织对市级进行抽查。

3.2.2 省级应急管理部门重点做好工作方案制定、指导调

度等工作；省级消防救援总队重点做好人员培训、消防安全专

家选派等工作。

3.3 市级层面具体实施

市级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支队组建专项工作办公室，

按照省级实施方案安排，组建安全专项检查督导组，深入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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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源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。

3.4 中央企业层面联动推进

有关中央企业总部对本集团所属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

项检查工作进行督促指导，组建专项工作办公室，加强全过程

跟踪，合力推进落实。

4 检查重点

4.1 企业自查重点内容

重大危险源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、消防安全主体责

任落实情况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和消防安全年度重点工作落

实情况、隐患问题整改和举一反三情况等。

4.1.1 列入安全专项检查督导范围的企业（不包括原油、

成品油，LPG、LNG 经营〈带储存〉企业），按照《危险化学品

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》（应急厅函〔2021〕210

号）开展自查。

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》设定总

分值 1000 分，按照问题隐患情形，分别列出否决项（每项同

时扣 50 分）、扣 20 分项、扣 10 分项和扣 5 分项。

4.1.2 列入安全专项检查督导范围的原油、成品油，LPG、

LNG 经营（带储存）企业，按照《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

细则》（应急厅函〔2021〕210 号）开展自查。

《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》设定总分值 1000 分，

按照问题隐患情形，分别列出否决项、扣 150 分项、扣 5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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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、扣 10 分项和扣 5 分项。

4.2 市级检查重点内容

企业开展自查自改的质量、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落

实情况、《重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》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、

线上录入问题隐患并实施整改闭环管理的情况等。

4.3 省级抽查重点内容

市级全覆盖检查的质量、“消地协作”机制落实情况、企

业自查自改质量及市级执法情况、线上录入问题隐患并实施整

改闭环管理的情况、宣传曝光情况等。

4.4 部级督导核查重点内容

省级层面部署推进情况、“消地协作”机制落实情况、市

级检查全覆盖情况；企业自查自改质量及部门执法督办情况；

线上录入问题隐患并实施整改闭环管理的情况；宣传曝光情况

等。

5 工作程序

5.1 企业自查

5.1.1 企业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要求，由主要

负责人带队，组织技术负责人、操作负责人等有关人员，制定

实施方案，开展自查。

对照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细则》，

对按照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（GB 18218）辨识出的

每一处重大危险源生产单元和储存单元逐一自查。依据扣分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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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扣除相应分值（注：每项检查细则只

扣除一次分数，单项不累积扣分；不涉及的不扣分），分别得

出每一处重大危险源的得分，确定安全风险等级，制定整改措

施实施整改。

重大危险源（生产/储存）单元安全风险等级表

安全风险等级 得分

高 存在否决项，或得分≤700 分

较高 不存在否决项，且 700 分＜得分≤
850 分中 不存在否决项，且 850 分＜得分≤
900 分低 不存在否决项，且得分＞900 分

5.1.2 石油库、石油储备库，LPG、LNG 经营（带储存）企

业，对照《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》开展自查，依据

扣分说明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扣除相应分值（注：每项评估

细则只扣除一次分数，单项不累积扣分；不涉及的不扣分），

得出自评分，确定企业安全风险等级，制定整改措施实施整改。

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等级表

安全风险等级 得分

高 存在否决项，或得分≤700 分

较高 不存在否决项，且 700 分＜得分≤
850 分中 不存在否决项，且 850 分＜得分≤
900 分低 不存在否决项，且得分＞900 分

5.2 市级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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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支队成立若干联合检查组，

配备危险化学品和消防安全专家，分别由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或

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担任组长，根据企业自查情况，按照

“4.2 市级检查重点内容”，对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

安全专项检查细则》中的否决项、扣 20 分项开展实地检查；

对照《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细则》中的否决项、扣 150

分项开展实地检查。对高安全风险和较高安全风险企业整改情

况进行线上督办。

5.3 省级抽查

省级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总队成立若干联合检查组，

按照“4.3 省级抽查重点内容”，对重点设区的市进行抽查。

比照市级检查的项目对企业开展实地抽查，抽查企业率不低于

本省份重大危险源企业数量的 5%，抽查重大危险源率不低于本

省份重大危险源单元数量的 10%。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大型

油气储存基地，要派出工作组进行指导帮扶。

有关中央企业总部参照省级抽查重点内容、方式和比例，

对本集团所属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抽查。

5.4 部级督导核查

5.4.1 应急管理部适时组织督导核查组，按照“4.4 部级

督导核查重点内容”，对重点省份进行督导核查。比照省级、

市级检查的项目对企业开展实地核查。

5.4.2 部级督导核查结束后，按照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

源企业安全专项督导核查评分表》对各省份工作质量进行量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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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分。

6 结果运用

6.1 运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，实行企

业自查、市级检查、部省抽查核查工作数据“三录入”，运用

系统对问题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督办。

6.2 市级检查、部省抽查核查发现的隐患问题，经督导（检

查、核查）组组长签字确认后，交办被查企业。被查企业将自

查发现的和市级、部省交办的隐患问题，经重大危险源主要负

责人签字确认后，连同自评分结果、整改措施、整改情况、《重

大危险源安全评估报告》等信息，按照工作进程及时录（传）

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。对发现的重大火灾

隐患，消防救援机构要提请当地政府挂牌督办，督促整改，对

账销案。

6.3 属地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对未开展自查的和

检查新发现问题隐患的，依照《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严格

执法处罚，实施相应的责令限期整改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等措

施；涉嫌犯罪的，按照有关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6.4 对企业自查发现并已实施整改或正在按计划实施整改

的问题隐患不予处罚。对企业未明确整改计划、整改计划与实

际不符、未按照整改计划时限完成整改的，严格执法处罚。

6.5 安全专项检查督导期间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

测预警系统实时统计各地区工作情况，形成简报，由应急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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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专项工作办公室定期通报。

7 工作要求

7.1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要将安全专项检查

督导作为防控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的重要措施，强化责任

落实，抓好组织实施，以安全专项检查督导推动重大危险源安

全管理各项措施落实，不断提升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水平，坚决

遏制重特大事故。

7.2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要全面落实《应急

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建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联合监管

机制（试行）的通知》要求，做好联合会商、联合检查督导、

信息共享、应急联动、联合培训宣传等工作，确保工作取得实

效。

7.3 各地区要协调地方主流媒体曝光存在重大隐患或重大

隐患排查整改不力的企业，宣传正面典型，营造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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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 年第二次

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总结报告

（参考模板）

市应急管理局（公章）：

市消防救援支队（公章）：

2022 年 XX 月 XX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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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消地协作情况

1、成立市级专项检查督导工作专班（领导小组）情况。

2、成立检查组情况，包括检查组数量、组成，是否应急

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均派出相关负责人担任检查组组长，

是否调配危险化学品专家和消防安全专家共同开展检查工作

（附表 1）。

二、企业自查情况

各市通过“三录入”系统统计以下信息：

1、是否做到取得危化品生产、经营（带储存）、使用许

可证企业全覆盖，是否重大危险源单位数全覆盖。未做到全覆

盖的，请说明原因。

2、企业自查平均每家企业隐患数（本市企业自查发现隐

患数/本市企业数），企业自查平均每家企业重大隐患数（本

市企业自查发现重大隐患数/本市企业数），验证自查工作质

量。

三、地市交叉检查情况

各市通过“三录入”系统统计以下信息（均为属地企业工

作信息）：

1、是否实施对位互检，未实施的请详细说明理由。

2、对位互检（或自检）是否做到取得危化品生产、经营

（带储存）、使用许可证企业全覆盖，是否重大危险源单位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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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覆盖。未做到全覆盖的，请说明原因。

3、对位互检（或自检）平均每家企业隐患数（本市企业

自查发现隐患数/本市企业数），平均每家企业重大隐患数（本

市企业自查发现重大隐患数/本市企业数），验证对位互检（或

自检）工作质量。

四、执法督办和整改情况

1、全市隐患整改督办情况，包括省级抽查、市级检查、

企业自查发现的问题隐患总数，整改完成数，具体的督办措施。

2、执法情况，见附表 2。

五、宣传曝光情况

1、本地区专项检查督导工作宣传报道情况（至少每个市

一条，请将宣传报道截图附后）。

2、协调地方主流媒体曝光存在重大隐患或重大隐患排查

整改不力的企业情况（至少每个市一条，请将主流媒体曝光截

图附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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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

XX 市市级检查组名单

序

号
组别 检查组组成 姓名 单位 职务或职称 备注

1

第一组

组长

2 组员

3 ...

4 化工专家

5 消防专家

7

第二组

组长

8 ...

9 ...

备注：填本市检查组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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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

执法处罚情况统计表

企业名称 停产整顿 关闭 处罚金额

合计

备注：停产、关闭、处罚金额总数需与“三录入”系统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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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市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
专项督导核查评分表

序
号

评分要点 评分细则 得 分

1
部署推进

情况

（10 分）

有效推动企业开展自查的，得 5 分。

2
对第一次检查督导指出重大隐患整改完成率达到 70%，得

1 分；70%-90%，得 2 分；超过 90%，得 3 分。不涉及重

大隐患的不得分。

3
消地协作

情况

（10 分）

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机构组建运行专项工作办

公室的，得 4 分。

4
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均派出相关负责人担

任交叉检查组组长的，得 3 分。

5
调配危险化学品专家和消防安全专家共同开展检查工作

的，得 3 分。

6

企业自查

情况

（30 分）

企业自查平均每家企业隐患数（该市企业自查发现隐患数

/该市企业数）与全省企业自查平均每家企业隐患数比值：

小于 0.45 的，得 0 分；0.45~0.5 之间的（不含 0.5），得 5

分；0.5~1.0 之间的（不含 1.0），得分为比值×15 分；大

于等于 1.0 的，得 15 分。

7

企业自查平均每家企业重大隐患数（该市企业自查发现重

大隐患数/该市企业数）与全省企业自查平均每家企业重大

隐患数比值：小于 0.45 的，得 0 分；0.45~0.5 之间的（不

含 0.5），得 5 分；0.5~1.0 之间的（不含 1.0），得分为比

值×15 分；大于等于 1.0 的，得 15 分。

8 市级层面未进行交叉检查的，本大项直接得 0 分。

9
实现地市交叉检查企业全覆盖的，得 3 分，重大危险源单

元全覆盖的，得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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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分要点 评分细则 得 分

地市交叉

检查情况

（30 分，互检

实施市得分）

10
形成问题隐患清单，经企业主要负责人、检查组组长确认

的，得 2 分。

11

市级交叉检查平均每家企业隐患数（交叉检查市发现隐患

数/受检市企业数）与全省交叉检查平均每家企业隐患数比

值：小于 0.45 的，得 0 分；0.45~0.5 之间的（不含 0.5），

得 5 分；0.5~1.0 之间的（不含 1.0），得分为比值×15 分；

大于等于 1.0 的，得 15 分。（互检实施市得分）

12

市级交叉检查平均每家企业重大隐患数（交叉检查市发现

重大隐患数/受检市企业数）与全省交叉检查平均每家企业

重大隐患数比值：小于 0.45 的，得 0 分；0.45~0.5 之间的

（不含 0.5），得 4 分；0.5~1.0 之间的（不含 1.0），得分

为比值×10 分；大于等于 1.0 的，得 10 分。（互检实施市

得分）

13 执法督办

和整改情况

（本次检查

督导）

（10 分）

全市隐患整改率（省、市交办隐患的整改数量/省、市交办

的隐患数量）与全省隐患平均整改率的比值：小于 0.45

的，得 0 分；0.45~0.5 之间的（不含 0.5），得 2 分；0.5~1.0

之间的（不含 1.0），得分为比值×5 分；大于等于 1.0 的，

得 5 分。

14

全市执法率（省、市检查发现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中被依

法实施行政处罚的企业数量/省、市检查发现存在重大隐患

的企业数量）与全省平均执法率的比值：小于 0.45 的，得

0 分；0.45~0.5 之间的（不含 0.5），得 2 分；0.5~1.0 之间

的（不含 1.0），得分为比值×5 分；大于等于 1.0 的，得 5

分。

15

宣传曝光

情况

（10 分）

市级层面对本地区专项检查督导工作进行宣传报道的，得

3 分。

16
协调地方主流媒体曝光存在重大隐患或重大隐患排查整

改不力的企业的，得 5 分。

17
宣传报道本地区专项检查督导中发现的正面典型经验做

法的，得 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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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评分要点 评分细则 得 分

18

线上抽查

（扣完 10

分为止）

每市随机抽查 5 家企业，不足 5 家的全部抽查。

未录入隐患的，每发现一家扣 0.5 分；

同一项隐患多次录入凑数的，每发现一家扣 0.5 分；

录入内容与检查细则不对应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2 分；

应为重大隐患，实际录入为一般隐患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0.2

分；

未按整改时限录入整改情况的，发现一处扣 0.2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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